
主席，各位議員，你們好： 

 

我舊年寫下十六頁意見書，現附上第一版的目錄，希望各位有時間睇睇原文。 

(立法會 CB(1)26    16-17(01)號文件) 。  

今天我把重點再講多一次。 

最不公平的提議：強迫合法[商業用途]象牙持有人轉為合法[非商業用途]象牙持有

人。  

合法[商業用途]象牙持有人被迫賤價散貨，合法私人財產被迫蒸發。有業界人仕估

計現存七十噸存貨價值數十億元。 

因為某部份人仕的非法罪行，要全部近四百個守法的持有人共同受罰，這是極不公

平，極不公正。 

如果香港政府認同我建議的救象策略，實行高度監管的策略則很好。這策略同時保

護合法財產及合乎道德標準的工藝行業。希望香港可以尊重保留香港合法象牙工藝

行業。則對合法持有人及合法活躍從業者公平及公正。我提議的救象策略，重點是

銷售稅，否則是空談救象。 

 

如果香港政府祇認同全禁的救象策略是唯一的策略，則應該負責補償合法持有人的

合法財產。勿空談理想，要別人犧牲。而且，為求真正的救象策略，應該收購這些

高度集中的合法陳舊象牙，不被利用。任由它流入民間，不去監管，實在不妥。 

 

我十六頁意見書的結語: 

希望香港政府能展示給國際社會香港人能解決難題的能力。利用新思維，新方法，

新科技，新制度去解決這個難題: 在市面上去區分合法象牙與非法象牙的分別(或者

是道德象牙與邪惡象牙的分別)。如果香港政府不想解決這個難題，也應該展示香

港政府是尊重及保障合法私人財產的權益。 

 

今次的新感想: 以前的化療藥，係好毒，好壞細胞都殺，今時今日，有標靶治療，

祇殺壞細胞，不殺好細胞，希望各位想想辦法，去分開好同壞，唔好咁毒。 

大部份合法持有人是想爭取合法資產有權有機會轉回港幣，老人家想要退休金，中

年失業者想要援助金，商業營運者想要轉型資金。希望各位體察及體諒! 

2017 年 9 月 6 日 (講稿) 

鍾建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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